南宁市××××有限公司
股东决定
南宁市××××有限公司股东和平于2008年××月××日作出以下决定：

1、 成立“南宁市××××有限公司”。

2、 通过2008年××月××日制订的公司章程。

3、 决定公司不设董事会，设一名执行董事兼经理。确认×××（户籍所在地：××××××××，身份证号码：×××××××××）为公司执行董事兼经理，并为公司的法定代表人。

4、 决定公司不设监事会，设一名监事。聘任×××（户籍所在地：×××××××××××××，身份证号码：×××××××××）为公司监事。

5、 公司股东已对以上被选举人、聘用人员的任职资格进行审查，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其他法律、法规的有关规定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南宁市××××有限公司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股东及监事签字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08年××月××日      

